附件1：
[bookmark: _GoBack]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院好老师”评选活动
年级评选小组评选办法
第1条 为规范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院好老师”评选活动，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各年级（全体研究生为一个年级）“经院好老师”评选活动，由各年级评选小组统筹负责。小组成员由研究生会主席团或年级团总支学生会代表与各班级代表组成，研究生会主席或年级学生会主席为年级评选小组组长，名单上报院评选委员会。
第3条 由各年级评选小组按照“各系提名一位老师”的原则，依据票数高低，确定本年级“经院好老师”提名3人。
第4条 年级评选小组确定本年级“经院好老师”提名人选流程：
1、 各年级设立统一投票日，在投票日前按照评选委员会规定的统一格式制作选票，发放给各班级。
2、 以班级为单位投票产生班级推荐候选人，每个同学在本年度本院任课教师中推荐三名，汇总后得票最高的两名作为班级“经院好老师”候选人，上报年级评选小组。
    3、投票结束后，年级评选小组将班级推荐人选按系分类，将各系中票数最高者确定为本年级“经院好老师”候选人。如遇票数相同的情况，由年级评选小组对同票的候选人以无记名投票产生年级“经院好老师”提名人选。
第5条 由各年级评选小组组长将投票结果在投票结束后向学院评选委员会汇报，并保留选票。
第6条 由院级评选委员会整理汇总“经院好老师”候选人事迹材料，于复选投票前通过新媒体网络等平台集中进行宣传。
第7条 “经院好老师”最终获奖名额将根据复选投票结果，按照得票高低产生获奖者，若出现票数相同情况，由院级评选委员会对同票候选人以无记名投票确定人选，并对获得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院好老师”名单予以公示。
第8条 “经院好老师”每年评选一次。
第9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由院级评选委员会负责解释。

